
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

海珠区看守所建设项目

海珠区南洲路148号

4 4 0 1 0 5 2 0 2 3 2 2 5 3 7

1#业务楼1幢，地上4层：5506.71平方米；2#业务楼1幢，地上5层：8323.29平方米；3#业务

楼1幢，地上4层：5503.95平方米；4#监区1幢，地上4层：30800.82平方米；5#门卫1幢，地

上1层：327.49平方米；6#武警营房1幢，地上5层：3475.51平方米；7#武警传达室1幢，地

上1层：23.68平方米；8#监墙岗楼-11幢，地上3层：55.44平方米；8#监墙岗楼-21幢，地上

3层：55.44平方米；8#监墙岗楼-31幢，地上3层：55.44平方米；8#监墙岗楼-41幢，地上3

层：55.44平方米；8#监墙岗楼-51幢，地上3层：55.44平方米；8#监墙岗楼-61幢，地上

3层：55.44平方米；8#监墙岗楼-71幢，地上3层：55.44平方米；9#地下车库1幢，地下

1层：9871.63平方米。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 0 2 3〕2 0 6 3

一、附图：规划报建图1份。

二、附件：1.建筑工程指标明细表1份；

2.《建设工程审核书》1份；

3.广州市建设工程放线测量记录册1份。

本证有效期为1年，有效期从证上载明的发证日期开始计算。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取得施工许可；依法

无需取得施工许可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内开工。逾期未取得施工许可或者逾期未开工，且未办理延期手续的，本证自

行失效。需要办理延期手续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。

项目代码：2 1 1 2 -4 4 0 1 0 5 -0 4 -0 1 -2 5 3 2 5 2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二〇二三年五月八日


	



